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作为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草生态”、

“公司”或“发行人”）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对公司 2017 年持续督导

期间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5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公司董事、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孙先红先生租赁其位于呼和浩特市公

园南路 39 号银都大厦 B 座 3 层房屋，房屋面积 1,336.83 平方米，年租金 400,000

元，租赁期为 3 年，租赁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公

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次交易对手方孙先

红系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出租方姓名：孙先红 

身份证号码：150102196208253516 

协议签署日时，孙先红先生为公司董事、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因



此本次房屋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合同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参照该物业其他楼层的租赁市场价格，双方意向租赁价格为每平方米每日

0.8198 元，年租金 400,000 元。 

（二）合同主要内容 

根据双方签署的租赁协议，拟租赁的房产位于呼和浩特市公园南路 39 号银

都大厦 B 座 3 层，房屋面积 1,336.83 平方米，租赁期为 3 年，租赁期限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3 年期满后，双方协商续租事宜。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合理理由发生，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是协议并参照市场价格定

价，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系正常商业行为，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用于偿还公司短期借款，补充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

缺口等，因本次借款无需抵押，不存在抵押资产评估费、公证费、抵质押费用、

差旅费、保险费等筹资成本，审批时间短，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和便捷性，有利于公司流动资金的平衡，减少短期流动资金压力，是股东对公司

经营的积极支持。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董

事审议并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是协议并参照市场价

格定价，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没有发现该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3、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正常公允，我们对

该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系正常商业行为，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与当地同类写字楼租赁价格一致，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保荐机

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夏荣兵               孔祥熙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18 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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